
國立中興大學工業與智慧科技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施行細則 
                                                                                                     

 

113年 4月 8 日學程會議通過 

一、 本施行細則依「國立中興大學工業與智慧科技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

法」訂定之。 

二、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三年內(不含休學，休學期間不得參加資格考試)必須通過資格考

試，否則應予退學。若為碩士班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經

本學程學程會議審查通過及校長核定後，得申請回本學程繼續修讀碩士學位。 

三、 本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分為修習選考科目、口試與發表國際學術期刊三項(三

項擇一)： 

(一) 修習選考科目: 

1. 博士班資格考試，博士生須於報到入學後之三年內修習之課程中滿足下述可列入

考核之修習科目之三門課，且每門課分數均達 80 分(含)以上。 

2. 可列入考核之修習科目如下: 

分子細胞生物學 瀝青材料 奈米加工技術 

鋼鐵材料製程特論 微製造工程 碳匯評估及減碳策略 

醫療器材國際行銷與研

發創新創業 
綠色能源材料導論 金屬材料特論 

金屬生產資源再生應用 綠建築規劃與設計 纖維複合材料特論 

複合材料力學 生態環境材料 工業污染控制 

工程實驗設計實務原理

分析 

纖維複合材料結構設計

與分析 
真空技術 

微成型工程 光機系統工程技術 循環經濟 

綠色科學與永續發展   

(二) 資格考核口試 

1. 博士生須於資格考核口試 2個月前向「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提出申

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收件後送指導教授組成考試委員,名單提

送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審核核定。 

2. 考試委員應指定資格考口試題目，博士生須於口試前兩週將「博士資格考試簡

報」送交考試委員，口試時由博士生口頭報告內容，考試委員就報告有關問題進



行口試。 

3. 考試委員依照博士生口試成果評定通過或不通過後，提送「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

考核委員會」認可。 

4.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委員會」依據本學程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

法第二條組成之。 

(三) 於報到入學後之三年內投稿並發表 SCI期刊論文 1篇被接受，且必須為第一作者

【註 1 】。 

四、 以上三項資格考核方式，博士生得於初考或重考時自行選擇。博士生須於報到入學後之

三年內完成資格考核，未依學程規定之期限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或博士

學位候選人之資格考核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應予以退學。 

 

【註 1 】 

1. 已列入博士班資格考之 SCI 期刊論文，則不得再列入博士畢業門檻條件。 

2. 發表之論文須與其博士論文有直接關係。 

3. 指導教授須為通訊作者。 

4. 應註明屬於「國立中興大學工業與智慧科技學位學程」。 

 


